
据 “中新网” 报道， 看过今年

央视春晚的人， 对于舞蹈诗剧 《只

此青绿》 应该都不陌生。 最近， 这

部舞剧因为被抄袭引起热议。

其实 ， 《只此青绿 》 并非孤

例， 舞蹈节目被侵权屡屡发生， 而

维权却不易。 舞蹈作品如何维权，

维权难在哪里？

照搬还标原创？

“下午浙江的朋友发给我一段

‘原创 ’ 舞蹈 《双香径 》 的视频 ，

我一看……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尊重

原创！” 5 月 22 日， 《只此青绿》

总编导周莉亚在微博发文， 直指舞

蹈 《双香径》 抄袭 《只此青绿》。

作为以 《千里江山图》 为蓝本

创作的爆款舞剧， 《只此青绿》 不

仅登上央视春晚， 在全国巡演时更

是场场爆满， 带起一股 “青绿热”。

5 月 22 日， 浙江电视台少儿

频道的视频号发布一条舞蹈节目视

频 《双香径》， 并介绍是 “第二十

一届中国茶圣节原创舞蹈”， 取材

于苏轼的 《游径山》。 从视频中可

看到 ， 其舞蹈动作和服装设计与

《只此青绿》 极为相似。

《只此青绿 》 的总编导周莉

亚、 韩真对媒体表示，该节目对《只

此青绿》几乎是照搬，服化道、动作

元素几乎 99%相似。更重要的是，对

方还打上 “原创” 二字。 获悉抄袭

事件后 ， 周莉亚曾去视频号下留

言， 不久后， 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5 月 23 日， 浙江电视台少儿

频道发布致歉申明， 称该舞蹈节目

是委托杭州视界演艺服务公司策

划、 编排和演出， 已下架该视频，

并已积极联系 《只此青绿》 的权利

人， 希望得到谅解并妥善处理。

是否“实质性相似”？

近年来， 大众对于小说抄袭、

音乐抄袭等渐渐熟悉， 对于舞蹈作

品抄袭相对陌生。 一般而言， 法律

上认定舞蹈作品侵权抄袭的判断标

准都有哪些？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娱乐

法律师徐晓丹表示， 判断两部舞蹈

作品是否实质性相似是侵权的关

键， 其比对标准可从以下几方面进

行考量： 选择对比样本； 静态和动

态结合比较 ； 两段舞蹈的背景音

乐、 舞美、 灯光、 演员服装等是否

近似； 剔除一些舞蹈通用动作， 仅

比对独创性的部分。

当创作者发现被侵权后， 应该

如何维权？ 徐晓丹建议， 当发现侵

权行为时 ， 权利人首先要固定证

据 ， 联系侵权人 ， 要求其根据情

况， 承担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 赔

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如

果侵权人未能及时承担上述民事责

任或双方就侵权赔偿等相关事宜未

能达成一致的， 权利人应当运用法

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通过委托律

师向侵权人寄发 《律师函》、 提起

侵权之诉等法律途径来解决。

为何“维权难”？

近年来， 舞蹈作品被侵权时有

发生， 尤其随着综艺节目的发展，

节目中的舞蹈版权纠纷不断。 舞蹈

作品维权难在哪儿？ 徐晓丹认为，

舞蹈作品维权的难点之一在于创作

者难以自证其为著作权人。

“我国 《著作权法》 第十七条

明确了电影作品、 电视剧作品的著作

权由制作者享有， 然而对于舞蹈作品

的著作权人却无明确规定， 对著作权

人的认定造成一定的困扰 。 一般认

为， 编导属于舞蹈作品的作者， 因为

其创作、 设计、 编排了舞蹈的一系列

连续动作、姿势和表情，可以认为是著

作权法中‘创作作品的自然人’。 而编

导这一称呼只具有职位性质， 如果舞

蹈动作的创作者另有其人或多人或由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主持创作的作品，

仍应视该参与创作的自然人或法人、

非法人组织为舞蹈作品的著作权人。”

徐晓丹表示， 难点之二在于侵权

作品遍地开花 ， 有培训机构以此宣

传、 教授舞蹈盈利的， 抄袭进行商演

的， 参加各项比赛的， 发布视频进行

网络传播收割流量的等等 ， 不胜枚

举， 如要一一打击侵权， 要耗费大量

的人力、 精力、 财力。 难点之三便在

于维权过程艰辛曲折， 维权成本较高

而取得的收效难以匹配， 或维权时间

较长， 权利人疲于应对。

徐晓丹认为， 无论维权的困难大

小， 在舞蹈界侵权、 抄袭之风频发的

今天 ， 还是需要适时出现一些知名

的、 有一定影响力的维权成功案例来

带动行业的正向发展， 扼制违法侵权

行为， 保护原创作者的同时也将会促

使产生更多 、 更优质的原创舞蹈作

品。 （袁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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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会员卡“悄悄”续费
律师： 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只此青绿》疑似被抄袭
律师解析舞蹈作品为何维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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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今晚报》 报道， 近几年，

“网络预售” 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预售” 是指消费者需在产品上市

之前预先付费， 而商家在预售达到

一定量后才投入生产并发货。 原本

预售的做法仅限于部分制作繁杂的

商品， 但最近预售现象却逐步渗透

到各种商品的销售之中， 预售期限

更是从 7 天、 10 天变成了 14 天 、

30 天乃至 45 天。

“预售” 可以说是消费者和商

家双向选择的结果， 眼下却如过街

老鼠一般人人喊打的 “超长预售”，

其实是被无良商家滥用的结果。

采访中，遭遇过“超长预售”的

消费者均表示，“同样是 ‘预售’，如

果提前告知预售时间并遵守约定，

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购买时商家

玩 ‘障眼法’， 消费者就有一种被

欺骗的感觉。” 比如： 商品在下单

付款之后才显示发货日期； 直接使

出 “拖字诀”， 寻找各种借口延长

发货时间； 还有一些商家更过分，

只在宝贝描述中用一行小字标示着

类似 “此款商品无现货 ， 下单

后××天发货” 的字样……漫长的

等待， 不但透支着消费者的耐心，

更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当预售变成了 “套路”、 优惠

变成了 “陷阱”， 难道消费者就只

能自认倒霉吗？ 记者采访了天津益

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竹， 他对消费

者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了解答。

问题一： “网购时只要卖家明

确告知买家自己的预售期， 那么无

论预售期多长都是合法的。” 这种

说法对吗？

答： 这种说法不对。 网购的预

售期必须在合理的期间内。 在实际

生活中 ， 预售期一般掌握在 8 至

45 天。

问题二： 有网友反映， 一些卖

家在消费者购买后迟迟不发货， 经

询问后才告知是预售。 这种情况是

否构成欺诈？

答： 这种情况不构成欺诈。 网

购形成的买卖法律关系中， 主给付

义务是商家给付符合约定质量和数

量的商品， 只有在商家不履行主给

付义务时， 才属于欺诈行为。 如果

商家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是预售商

品， 则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问题三： 一些商家会标明预售

商品不退不换， 这样的声明具有法

律效力吗？

答： 这样的声明不具有法律效

力。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不退不换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规

定， 属于无效约定。 再根据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 声

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

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

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

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

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

制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当然也有些特例， 如果是易腐

败的生鲜产品或是消费者定做根据

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购买时确认不

宜退货的商品 ， 不适用无理由退

货。

问题四： 部分商家在设置预售

后单方面延期发货， 甚至取消发货

的情形 ， 是否违规 ？ 如果商家无

货， 那么也能 “定金” 不退吗？

答： 属于违规。 根据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商家在没有征得消

费者同意的情况下， 单方面修改发货

日期甚至单方面取消发货的， 均是严

重的违约违规行为， 商家应依法承担

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

如果商家取消发货， 或者商家无

货的情形下， 买方支付了定金的， 商

家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 根据定金罚

则，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

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应当双倍返还

定金 。 商家无货 ， 不能向消费者发

货， 致使消费者不能达到购买商品的

合同目的， 商家属于根本违约， 需要

向消费者双倍返还定金。

面对 “超长预售”， 消费者可以

有多种途径进行维权。 但前提是一定

要保存相关商品的聊天记录、 交易记

录等相关记录 ， 以便后续投诉和举

报。

（田莹）

据 《中国消费者报》 报道，

多位消费者近日向记者反映， 一

年前入住酒店时， 被前台客服以

注册会员价格更优惠为由， 引导

开通了菲住会员。 一年后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 他们不约而同地被

自动扣取了 19.9 元会员费 ， 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贵州毕节消费者谭先生告诉

记者， 2021 年 5 月 15 日， 他在

贵州遵义一家酒店入住， 支付费

用时， 前台客服极力推荐其注册

菲住会员， 称注册会员不但此次

入住可以享受优惠价格， 以后入

住其他菲住联盟内酒店都有优

惠。 谭先生当时想既然能优惠就

注册了会员， 注册过程是在前台

指引下完成操作的。

据谭先生回忆， 当时注册会

员后， 账单显示同时扣取了入住

房费和菲住会员费 。 2022 年 5

月 12 日 ， 谭先生收到了菲住

19.9 元会员费的支付账单， 账单

说明为 “连续包年 19.9 元自动

续费”。 谭先生十分疑惑： “当

时酒店前台也没有向我说明这个

情况， 我并不知道扣费是连续包

年的。”

之后， 谭先生针对该笔费用

向扣款平台提出申诉， 但申诉流

程提示谭先生需提供当时与酒店

前台客服的聊天记录， 谭先生无

奈地说： “当时酒店前台是和我

当面沟通的， 怎么可能有聊天记

录？”

无独有偶， 山西太原消费者

贾女士也遭遇了被扣费的情况。

她告诉记者，2021年5月11日，她

在某平台预订了太原青果酒店式

公寓的一个房间 ，5月12日退房

时，店长请求贾女士帮助刷单，并

承诺给予贾女士40元的 “好处

费”。贾女士按照店长要求扫码支

付了107元，随后店员通过扫码付

款方式退回贾女士 147 元。

2022 年 5 月 5 日 ， 贾女士

收到了来自菲住酒店联盟的短

信： “您的菲住会员即将到期并

自动续费。” “我根本没有办理

过菲住会员 ， 何来到期续费一

说 ？” 贾女士对此并未在意 。 5

月 9 日 ， 贾女士收到了菲住会员

“连续包年 19.9 元自动续费” 的账

单， 她经过查询 1 年前的账单记录

才发现， 2021 年 5 月 12 日， 她已

被扣取了 19.9 元菲住会员连续包

年费。 贾女士告诉记者： “我不确

定是不是因为当时帮助店长扫码刷

单，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菲住

会员连续包年卡。”

记者联系到太原青果酒店式公

寓， 店主告知该店已于 4 个月前转

让， 目前并未加盟菲住酒店联盟，

现任店主并不清楚转让前的订单情

况。

记者调查发现， 菲住酒店联盟

隶属于浙江未来酒店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菲住会员卡是菲住酒店联盟

推出的核心产品。

记者从菲住酒店联盟处了解

到， 菲住会员卡自动续费分为两种

情况： 一种是用户通过线上渠道进

行开卡 ， 自动续费需另行购买开

通， 菲住酒店联盟对此不设置自动

续费功能； 另一种情况是用户在线

下渠道比如酒店前台进行开卡， 根

据菲住会员卡规则， 酒店工作人员

需说明该卡的价格、 权益、 有效期

以及自动续费功能， 同时清晰告知

消费者， 从订单协议中勾掉自动续

费功能 ， 即可取消自动续费 。 同

时 ， 购买后的页面也有明确提示

“自动续费可随时取消”。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朱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

第十八条规定， 网络交易经营者采

取自动展期、 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

服务的， 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

和自动展期、 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五

日， 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 在服务期间

内， 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 简便

的随时取消或者变更的选项， 并不

得收取不合理费用。”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酒店前

台未告知消费者注册会员期限届满

将会连续包年自动扣费， 未提供取

消会员注册的途径， 该行为侵害了

消费者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 （司宇萌）


